
B6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3月20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ST东园 公告编号：2025-027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3月19日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1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

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浩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65,651,95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9.430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862人，代表股份145,278,1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216%。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 869人，代表股份 1,910,930,087股，占总股本的 31.8524%。现

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持有公司5%（不含）以下股份的股东
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86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45,725,6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95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议案1-3采用累积投票制

的方法审议，议案1-4均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
者表决单独计票，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张浩楠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6,967,418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21,762,959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2、选举刘拂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5,648,742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20,444,283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3、选举胡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5,455,665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20,251,206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4、选举赵耀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5,084,649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19,880,190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5、选举张艳会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5,084,425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19,879,966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6、选举吴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3,999,596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18,795,137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2、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刘雪亮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92,058,881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26,854,422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2.02、选举滕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4,888,192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19,683,733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2.03、选举金祥慧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4,171,201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18,966,742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3、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选举田安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4,540,746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19,336,287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3.02、选举张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 1,784,721,321股。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19,516,862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上述 2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陈雪松共同组成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

年。
上述2位监事近两年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人数的1/2，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人数的1/2。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10,930,087股。同意股份数为1,902,158,887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10%；反对股份数为 6,78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0%；弃权股份数为1,9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46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236,954,428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4305%；反对股份数为6,783,3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05%；弃权股份
数为 1,9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4,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9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田夏洁、吴雨冰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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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3月13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3月1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
号院104号楼梧桐北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浩楠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浩楠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浩楠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张浩楠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战略委员会：张浩楠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拂洋先生、吴海峰先生、滕力先生、金祥慧女士
审计委员会：刘雪亮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滕力先生、胡健先生
提名委员会：刘雪亮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张浩楠先生、金祥慧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金祥慧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拂洋先生、刘雪亮女士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

人（主任委员），其中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主任委员）刘雪亮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
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要求。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刘拂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聘任李在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聘任于旸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聘任吴海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聘任张龙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除财务负责人外）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财务负责人

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为2人，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续聘关易辰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董事会认为关易辰女士

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易辰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结合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实际，董事会

对现行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效率、适应市场竞争环境。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当前的战略布局，公司拟新增以下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力发电。
一般项目：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

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节能服务管理；合同能源管理。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推动公司的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梳理完善。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相关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制

度全文，敬请投资者查阅。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推动公司的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董事会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梳理完善。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相关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制

度全文，敬请投资者查阅。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总经理职权、总经理办公会决策流程及监督机制，提升管理效率，公司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对公司

《总经理工作细则》进行梳理完善。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修订后的相关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制

度全文，敬请投资者查阅。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5年4月7日下午2:00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
一、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浩楠：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81年8月出生，中国科学院项目管理专业工程

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职员；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团
委副书记；京兴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主任、综合管理部副主任；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公司金融事业部
副总经理（挂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北京朝阳停车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张浩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浩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拂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8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浦发银
行滨海新区业务部总监、天津自贸区分行行长，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国科嘉
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北京科创接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现任天津津融国恒企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刘拂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拂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李在渊：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8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历
任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津宇嘉信股份有限公司、氧沐国际
高新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国际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会计、经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本公司财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监事。

李在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在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于旸：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9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财富证券投资分
析师；渤海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主管；天保控股资产部主管、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事；天
津津融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允能新开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合伙人。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

于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于旸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吴海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北京邮电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专业毕业。2005年 7月至 2006年 5月，担任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工艺员；2006年 6月至
2012年3月，担任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咨询中心副总经理；2012
年11月至2022年08月，担任北京瑞科同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年9月至2024年1月，担任北京
瑞科同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24年2月至今，担任北京瑞科同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
长。2025年3月，担任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吴海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吴海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张龙：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88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京兴国际工程管
理公司财务部会计；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部主管；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万科链家（北京）装饰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泊寓养老业务财务负责人；北京东
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张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关易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澳门大学环境与水力工程硕士，项目管理专业资格认证
（PMP），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5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战略投资部投资经
理、证券发展部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关易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 名

联系地址

办公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于旸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电子城·
IT产业园104号楼

010-59388886

010-59388885

orientlandscape@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关易辰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电子城·
IT产业园104号楼

010-59388886

010-59388885

orientlandscape@163.com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ST东园 公告编号：2025-029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3月13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3月1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
号院 104号楼梧桐北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田安平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田安平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田安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田安平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田安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9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北京朝阳国有

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审计部经理。现任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法
务部主任。

田安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审计法务部主任。田安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ST东园 公告编号：2025-030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年 3月 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5年 3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
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2025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聘任了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张浩楠先生（董事长）、刘拂洋先生、胡健先生、赵耀飞先生、张艳会女士、吴海峰先生
独立董事：刘雪亮女士、滕力先生、金祥慧女士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为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
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

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张浩楠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拂洋先生、吴海峰先生、滕力先生、金祥慧女士
审计委员会：刘雪亮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滕力先生、胡健先生
提名委员会：刘雪亮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张浩楠先生、金祥慧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金祥慧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拂洋先生、刘雪亮女士
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共3名，由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和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具体成员如下：
非职工代表监事：田安平（监事会主席）、张东
职工代表监事：陈雪松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为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情况
总经理：刘拂洋
副总经理：李在渊、于旸、吴海峰
财务总监：张龙
董事会秘书：于旸
证券事务代表：关易辰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 名

联系地址

办公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于旸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电子城·
IT产业园104号楼

010-59388886

010-59388885

orientlandscape@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关易辰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电子城·
IT产业园104号楼

010-59388886

010-59388885

orientlandscape@163.com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任期三年。

于旸先生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但已承诺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最近一期举办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或培训证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相关人员离任情况
1、本次换届完成后，陈莹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何澜女士、何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孙燕萍女士和张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何澜女
士、何昊先生、孙燕萍女士和张光先生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莹
女士、何澜女士、何昊先生、孙燕萍女士和张光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均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

2、本次换届完成后，谭潭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何美娟女士、丁传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谭潭先生、何美娟女士、丁传华先生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潭先
生、何美娟女士、丁传华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均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3、本次换届完成后，李在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将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张超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在渊先生、张超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陈莹女士、何澜女士、何昊先生、孙燕萍女士、张光先生、谭潭先生、何美娟女士、丁传华先生、李在渊先
生、张超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董事会对其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
1. 张浩楠（董事长）：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81年8月出生，中国科学院项目管理专业工程硕士学

位，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职员；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团委副书
记；京兴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主任、综合管理部副主任；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公司金融事业部副总经
理（挂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北京朝阳停车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北京朝
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张浩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浩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 刘拂洋（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8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浦发银行滨海新

区业务部总监、天津自贸区分行行长，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国科嘉和（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北京科创接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天津津融国恒企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刘拂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拂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3. 胡健（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89年8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学位，中级

经济师。历任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副经理、高级副经理、高级经理，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
中心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中国银保监会创新部借调交流。现任本公司董
事，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副总经理；胡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 赵耀飞（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83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中

石油寰球工程工艺工程师、商务经理、驻外代表；鑫曼资本投资总监。现任国联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

赵耀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北京国朝东方绿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国联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担任职务。赵耀飞先生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5. 张艳会（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中共党员，1982年4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科学硕士研究生学

历。历任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秘书长、光大生态资源（深圳）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现任北京朝
阳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经理。

张艳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艳会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6. 吴海峰（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北京邮电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

业。2005年7月至2006年5月，担任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工艺员；2006年6月至2012年3月，
担任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咨询中心副总经理；2012年 11月至
2022年08月，担任北京瑞科同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年9月至2024年1月，担任北京瑞科同创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24年2月至今，担任北京瑞科同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2025
年3月，担任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吴海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吴海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7. 刘雪亮（独立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3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

物资报社记者、编辑，国家物资部办公厅部长办公室科员、秘书处主任科员、副处级秘书，国内贸易部办公
厅信息处副处长、处长，国内贸易局办公室信息新闻处处长，中央企业工委国有企业监事会正处级专职监
事，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办事处副主任、副局级专职监事，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
计师，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总会计师，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2018年6月退休。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刘雪亮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雪亮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8. 滕力（独立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61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华北电力设计院新能源室主任；北

京国电华信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工。现任北京中电恒泰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经理。
滕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滕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9. 金祥慧（独立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中共党员，1982年8月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多

家上市公司证券部负责人，现任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金祥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金祥慧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的简历
1. 田安平（监事会主席）: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9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审计部经理。现任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主任。
田安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审计法务部主任。田安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 张东（监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8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天津银行北京金融街

支行行长、恒丰银行北京通州分行副行长、华福证券北京分公司部门总经理。现任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张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 陈雪松（职工代表监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4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华清技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方圆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
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现任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生态项目管理
部总经理。

陈雪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雪松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
1. 刘拂洋（总经理），见董事会成员简历。
2. 李在渊（副总经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8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北京利

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津宇嘉信股份有限公司、氧沐国际高新技术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国际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会计、经
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本公司财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监
事。

李在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在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 于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9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财富证券投资分析师；

渤海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主管；天保控股资产部主管、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事；天津津融
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允能新开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合伙人。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于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于旸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 吴海峰（副总经理），见董事会成员简历。
5. 张龙（财务负责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88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京兴国际工程管理公司

财务部会计；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部主管；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万
科链家（北京）装饰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泊寓养老业务财务负责人；北京东方园林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张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6. 关易辰（证券事务代表）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澳门大学环境与水力工程硕士，项目管理专业资格认证（PMP），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5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战略投资部投资经理、证券发展
部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关易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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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变化，更好地整合资源配置，明确权责体系，进一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及优化管
理流程，公司结合业务结构调整实际与战略发展需要，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组织
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等相关事宜。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进行的设置调整，不会对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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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新增主业“新

能源电站的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为合法合规的开展新能源业务，根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公司当前的战略布局，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如下：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为：水污染治理；研究、开发、种植、销售、养护园林植物；园林环境景观的设计、园林

绿化工程和园林维护；销售建筑材料、园林机械设备、体育用品、花卉、日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工艺品、玩具、文具用品、化工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技术开发；投资与资产

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汽车尾气治理；烟气治理；废气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噪声、光污染治理；辐射污染治

理；地质灾害治理；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出租办公用房；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理；游览景区管理；社会经

济咨询；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运动项目除外）；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调查；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旅游信息咨询；旅游资源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策划；产品设计；电

脑图文设计、制作；电脑动画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以下项目限外埠分支机构经

营：林木育苗、花卉种植；测绘服务。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水污染治理；研究、开发、种植、销售、养护园林植物；园林环境景观的设计、园林

绿化工程和园林维护；销售建筑材料、园林机械设备、体育用品、花卉、日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工艺品、玩具、文具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技术开发；投资与资产

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汽车尾气治理；烟气治理；废气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噪声、光污染治理；辐射污染治

理；地质灾害治理；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出租办公用房；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理；游览景区管理；社会经

济咨询；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运动项目除外）；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调查；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旅游信息咨询；旅游资源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策划；产品设计；电

脑图文设计、制作；电脑动画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储

能技术服务；节能服务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力发电；以下

项目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林木育苗、花卉种植；测绘服务。

同时，依照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范性要求，变更公司经营范围需同步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

体如下：

变更前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水污染治
理；研究、开发、种植、销售、养护园林植物；园林环境
景观的设计、园林绿化工程和园林维护；销售建筑材
料、园林机械设备、体育用品、花卉、日用品、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工艺品、玩具、文具用
品、化工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
品；技术开发；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汽车
尾气治理；烟气治理；废气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噪声、
光污染治理；辐射污染治理；地质灾害治理；固体废弃
物污染治理；出租办公用房；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
理；游览景区管理；社会经济咨询；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高危运动项目除外）；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旅
游信息咨询；旅游资源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企业策划；产品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电脑动
画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以
下项目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林木育苗、花卉种植；测
绘服务。

公司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趋势、业务发展需要和
公司自身发展能力，经股东会决议并经有关政府机关
批准，可适时调整投资方针、经营范围和方式。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设立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分公司、代表处等。

变更后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水污染治理；研究、
开发、种植、销售、养护园林植物；园林环境景观的设
计、园林绿化工程和园林维护；销售建筑材料、园林机
械设备、体育用品、花卉、日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工艺品、玩具、文具用品、化工用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技术开发；
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汽车尾气治理；烟气
治理；废气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噪声、光污染治理；辐
射污染治理；地质灾害治理；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出
租办公用房；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理；游览景区管
理；社会经济咨询；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运动项目
除外）；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
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旅游信息咨询；旅
游资源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策划；
产品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电脑动画设计；技术
咨询；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新能源技术推广
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风电场
相关系统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节能服务管理；合同能源管
理；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
力发电；以下项目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林木育苗、花
卉种植；测绘服务。

公司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趋势、业务发展需要和
公司自身发展能力，经股东会决议并经有关政府机关
批准，可适时调整投资方针、经营范围和方式。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设立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分公司、代表处等。

上述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的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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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于2025
年4月7日下午2:00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将本次股东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名称：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召集本次股

东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7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
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

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

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权总数。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3月28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提 案 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以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2、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上述议案1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且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
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本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

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

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登记时间：2025年 3月 31日（周一）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

采取信函或邮件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3月31日下午四点之前送达公司或邮件发送至指定邮箱orientland⁃
scape@163.com），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7层董事会办公室。

5、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10
2、投票简称：东园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

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

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本次会议不涉及累积投票提案。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4月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 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以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投票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

1、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2、非累积投票议案请股东在选定表决意见下打“√”，同意、反对、弃权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多项的无

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意思进行表决。

3、实行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

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

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